附表三
國立中興大學115學年度學士班運動績優生
校運動代表隊證明表
	考生姓名
	
	性    別
	

	就讀學校(全名)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報考運動項目
（請勾選）
	  □ 游泳　　   □ 羽球　  　　□ 硬網
  □ 桌球       □ 排球        □ 籃球
  □ 田徑       □ 足球       

	證明事項
（請勾選）
	
  茲證明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填姓名）
為本校         學年度 　　　　　 運動代表隊選手以上所列無誤，並推薦參與考試。
     推薦教練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)

證明學校校印或體育單位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　115 年     月     日


備註：
一、以上資格證明須與報考之運動項目相符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本證明表之格式為範本，若各校有校運動代表隊證明既定格式亦可。


